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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妇幼字〔2018〕36号

关于印发《日照市妇幼保健院行业作风
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现将《日照市妇幼保健院行业作风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日照市妇幼保健院

2018年 1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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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市妇幼保健院
行业作风整治专项行动方案

为进一步整顿医疗卫生行业作风，着力解决医德医风缺失、

医疗卫生服务中违规违纪违法、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等突出问题，

按照全国、全省卫生健康行业作风整治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卫

健委《医疗卫生行业作风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，日照市卫计委、

日照市医管局《关于印发日照市医疗卫生行业作风整治专项行动

方案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方案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精神，紧紧围绕“全面从严治党、认真履职尽责”主题，

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为目标，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不

合理诊疗、服务不优、医疗秩序乱象、收受回扣、骗取医保基金

等突出问题，严厉打击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规违法行为，

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进一步规范合理诊疗。开展医疗质量规范运行和严格

依法执业活动。严禁过度用药、过度检查、过度治疗、轻病住院、

挂床住院等违规行为，严禁超范围执业、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

事医疗行为等违法违规问题，严禁恶意贬损低价药品耗材、推介

高价药品耗材和“非法统方”行为。

（二）进一步解决服务不优问题。围绕挂号排队、影像检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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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片拿药、出院结算、停车秩序不规范等关键环节，优化服务流

程，强化医患沟通，改善服务态度，进一步解决服务不优的问题。

开展医疗收费专项检查，严厉查处违规收费行为。

（三）严格贯彻落实《卫生行风建设“九不准”》，严禁收受

回扣等违纪违法行为。以行风建设“九不准”规定落实为抓手，整

治收受红包、收取回扣、网下私采、推荐患者购买院外指定药品

或医用耗材等违背行业作风的行为，特别对重点科室加强监督。

（四）严禁骗取医保基金行为。围绕住院诊疗、药品耗材使

用、出入院诊断符合率、医疗文书书写、医嘱针对性等关键指标

和环节，开展医保基金使用合规性专项检查，严禁挂床治疗，严

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本次专项行动从 2018年 11月开始，至 2019年 1月底结束，

为期三个月，分为宣传发动、自查自纠、集中整治、巩固汇总四

个阶段。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2018年 11月 29日至 2018年 12月 8

日）。制定工作方案，召开全体职工会议，进行专题传达部署，

把行风整治的任务、步骤、措施、办法，传导到每个科室、每位

医务人员。

（二）自查自纠阶段（2018年 12月 9日至 2018年 12月 15

日）。各科室要召开专题科务会议，对照重点任务，开展自查自

纠，查摆问题，落实整改。对能立即整改的，要立即整改。

（三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18 年 12月 16 日至 2018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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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日）。医院围绕重点任务，通过住院费用明细审查、回访住院

患者、明察暗访等多种形式，开展集中整治，同时结合绩效考核

改革，加大考核惩罚力度，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
（四）巩固总结阶段（2019 年 1 月）。开展集中整治“回头

看”，对重点科室、患者满意度差的科室和人员，跟踪问题整改

巩固工作成效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。行风整治是全面从

严治党的内在要求。各科室要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履职尽责，认

清形势、摆正位置、不搞变通、不打折扣，抓好落实。为切实做

好行风整治专项行动工作，按照市卫计委、市医管局的要求，院

里成立医疗卫生行业作风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，负责综合协

调、信息汇总、督导交流等日常工作。

（二）严厉打击，保持高压态势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

坚决予以打击，并上报市卫计委、市医管局。院里积极配合委专

项行动办公室的行动。对发现的违纪违法线索绝不姑息。

（三）宣传教育，加强舆论引导。我院将利用医院宣传平台

等途径，让全体医务人员及就医患者知晓我院的行动方案和行业

作风整治的决心。同时号召全院广大职工大力弘扬新时期职业精

神，不断加强学习，提高诊疗技术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。

附件：行业作风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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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行业作风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徐祥文 党总支书记、院长

副组长：王惊涛 副院长

厉 君 副院长

仕海涛 副院长

徐有涛 副院长

成 员：冯 辉 护理部主任

胡常全 办公室主任

牟 娜 院感办主任、满意服务运管中心主任

张 玲 门诊部主任

庞昭寒 医保科主任

孟祥峰 总务科科长

吴 强 财务科科长

陈永英 社保科科长

宋江权 医务科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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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市妇幼保健院办公室 2018年 11月 30日印发


